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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改善伤残军人的

身体功能状况，克服心理障碍，在英国曼德维尔首

次组织了轮椅运动比赛 [1]，一些残疾人体育组织也随

之诞生，组织者开始提出残疾人运动员的参赛条件，

逐渐地明确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每个项目的参赛标准，

力争将残疾程度或运动功能障碍相近的运动员分在

一起比赛，这就是残疾人竞技体育特有的分级工作。

随着残疾人体育赛事的规范，残疾人体育各项

目分级标准和分级管理也逐渐地完善起来，分级工

作成为残疾人体育竞赛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分级

是根据运动员的残疾类别、残疾程度、身体功能及

基本运动技能等因素进行等级划分。分级的目的是

为残疾运动员提供一个公平的竞赛环境，在同一规

则下，使得残疾程度及功能相近的选手，具有一个

相对均等的起点，即同一级别的运动员比赛，获胜

主要由训练水平、体能、技术、战术、心理因素决定，

而不是依靠其残疾程度的差异。分级工作的意义是

为了避免残疾程度轻的运动员垄断比赛，进而影响

残疾程度重的运动员参赛的积极性，以保持残疾人

体育竞赛公平、健康的发展 [1]。

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残奥会）是

由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

专为残疾人举行的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于

夏季奥运会后举办一届。2008 年北京残奥会和 2012

年伦敦残奥会，主办方都分别发布了分级指南，供

各国家（地区）残奥委员会和各国际残疾人体育联

合会了解分级管理的信息并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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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 2012 年伦敦残奥会和 2008 年北京残奥会分级

工作进行分析研究，说明当前分级管理的目的以及未

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分级管理的规范化提出建议，

为国内不断提高办赛水平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残奥

各项目的发展。

1 两届残奥会分级管理的相同点

2012 年伦敦残奥会延续了近年来国际残奥委员会

（IPC）分级管理的主旨和管理模式，伦敦残奥会和北

京残奥会分级管理具有如下共同点。

1.1 分级目标与分工一致

两届残奥会的分级目标都是以竞赛和运动员为核

心，以提供诚信、正直、尊重运动员的分级服务为原

则，保证参赛运动员分级结果的准确、快速。由国际

残奥委员会和当地组委会共同负责规划和实施，按照

国际残奥委员会手册中道德准则的部分执行 [2,3]。各

国家残奥委员会有责任了解、遵守残奥会的分级政策

的全部内容，并及时通知运动队分级指南要求的内容，

以配合分级工作顺利进行。

1.2 各单项协会与残奥会关系一致

两届残奥会都由各单项国际协会负责评定运动员

的级别和状态，但有关分级工作、抗议的政策和程序，

各项目具有共同性。两届残奥会发布的分级指南都明

确指出，指南仅适用于当届的残奥会，部分内容与各

单项国际协会的分级规定不同之处，在残奥会期间以

分级指南为准。

1.3 规则标准、程序方法基本一致

两届残奥会项目在分级规则标准、工作程序和评

定方法基本一致，分级评定通常分为医学分级和功能

分级两部分。在医学分级部分是医学分级师从肌肉力

量、关节活动度、协调性、残肢长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从医学检查的角度对运动员的级别做出初步判断。功

能分级是技术分级师从选手在运动过程中所展示的力

量、协调性、动作幅度等方面评价，最后综合医学和

功能两方面的评价，做出运动员级别的判断。

2 两届残奥会分级管理的不同点

2.1 扩大参赛的残疾类别，两大项目部分级别设

置有增减

伦敦残奥会在田径、游泳、乒乓球、自行车、赛

艇等项目恢复了智障残疾人参加，智商小于70可参加。

伦敦残奥会的残疾类别涵盖了肢体、视力、智力三类

残疾。

田径分级级别设 T/F11-13,T/F20,F31-32,T/

F33-38,F40,T/F42-46，T51-54,F51-58；与北京残

奥会相比增加了T/F20 和 31，取消了 T41,P12 和 P44

级；游泳分级级别设 S1-14,SB1-9,SB11-14,SM1-

13，与北京残奥会相比，增加了 S和 SB14[3，6]。

2.2 分级管理理念、方法和程序的变化

2.2.1 减少残奥会分级项目和人数。为保障残奥

会汇集最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本届残奥会减少

了参加分级的项目和人数，残奥会前安排分级工作的

项目由北京残奥会的 19 个（除网球），减少到伦敦的

14 个项目，盲人门球、举重、乒乓球、轮椅击剑、马

术和轮椅网球等六个项目无赛前分级，仅限级别状态

为 C 的运动员参加。

如表 1 所示，尽管伦敦残奥会参赛运动员增加了，

但与北京残奥会相比，参加分级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

的比率降低了 3.7% ；从中国体育代表团两届分级情

况也可见一斑，分级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比率降低

了 21.7%[5]。分级人数减少的益处在于，残奥会的赛

前分级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需分级运动员进行更认

真细致的评估，有效地提高运动员级别的准确性。

2.2.2 启用新的级别状态代码。北京残奥会沿

用多年来级别状态的管理，即采用 PPS，PRS，PNS

来表示运动员所处的级别状态，允许部分级别状态为

PNS 的运动员参赛 ；而伦敦残奥会更改为 C，R，N，

取消永久级别的概念，不允许“N”的新运动员报名，

报名参赛运动员必须是状态为 R 或 C 的运动员，如

表 2 所示。

2.2.3 申诉处理规定的变化。与北京残奥会相比，

伦敦残奥会赛前分级上下午两个单元申诉的总时长缩

短了 5 个半小时 ；赛场观察分级结果公布后的申诉时

间，也缩短了 3/4 的时间（如表 3），表明了国际残

奥委员会要保障竞赛按时、顺利进行的分级工作理念。

伦敦残奥会更注重运动带给残疾人运动员身体功

能的改变，不论赛前分级阶段还是比赛阶段，主分级

                 北京残奥会      伦敦残奥会

赛前分级项目              19 个            14 个

国际分级师                77 人            71 人

赛会运动员总数            4000 人          4200 人

赛会分级运动员人数和比例  430 人（10.8%）  300 人（7.1%）

我国运动员总数            332 人           282 人

我国分级运动员人数和比例  92 人（27.7%）   17 人 (6.0%)

表 1 两届残奥会分级概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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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有权利对级别状态为确认（C）的任何一名运动员

提起抗议，重新安排分级。而在北京残奥会时分级

师仅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对运动员提出申诉。

2.2.4 首次在线报名。在伦敦残奥会报名工作

中，首次提供在线报名系统，由各项目国际残疾人体

育联合会提供列表中的运动员级别和级别状况等信

息，涵盖了所有在线录入的参赛运动员的分级情况，

不仅减少了参赛国报名的工作量，而且减少了因手工

输入级别错误造成竞赛编排在赛会期间改变的压力。

2.3 盲人项目分级的重大变化

2.3.1 盲人项目多年来由国际盲人运动联合会

（IBSA）全权管理，近年来国际残奥委员会加强了对

盲人项目的管理，除了分级人员的变动外，在分级

规则的执行上更加规范，增加强制在赛前提交医学

材料的环节，检查过程中，也更注重客观的医学判断。

2.3.2 盲人分级增加了“复核日期”的概念

（Review date）。即在国际盲人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分

级汇总信息表”中，级别状态为 R（观察）的运动员，

将列出“复核日期”, 复核日期是根据运动员的情况

不同而定。其中有些运动员在伦敦须再次分级。

伦敦残奥会要求复核日期在 2012 年 9 月 9 日之

后的运动员，可视为伦敦残奥会级别状态为 C，无需

参加伦敦残奥会的分级。

2.3.3 首次出场的要求不适用于盲人项目。首

次出场是残奥项目分级赛场观察的一部分。运动员

以其所在项目级别第一次参加比赛。运动员的首次

出场需要被各项目主分级师认为“有意义”，即有充

分的时间来展示其身体机能。首次出场结束后分级

小组给出运动员本次赛事的最终级别。

北京残奥会除 IBSA 直接管理的盲人门球、盲人

柔道和盲人足球外，其余盲人项目均设置了首次出

场，伦敦残奥会首次明确提出全部盲人项目不设首

次出场，意味着盲人分级更侧重充分客观的医学检

查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场上的运动表现来判断运动

员的级别。

3 分析结论

经过分析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与 2012 年伦敦残

奥会分级指南的内容和赛会期间的分级管理可以看

出，国际残奥委员会分级委员会的工作更趋规范。

3.1 各项目分级管理更加规范

分级管理规范的各国际单项协会，分级变化较

小，比如轮椅击剑、坐式排球等项目。而一些曾经

分级管理混乱的项目，在国际残奥委员会的敦促下，

不论从项目的分级规则还是到管理流程上，都有较

大的变化，规范了分级工作，提高分级的准确率，致

力于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比较典型的

是盲人项目的改进。

3.2 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最有影响力的田径、游泳等国际残奥委员会直

接管理的项目，部分改变了权利过于集中于某个人

的负面影响，启用了大批的新分级师，强化统一管理。

而奥运和残奥项目同属一个组织管理的项目，逐步

实现“残健融合”，组织管理统一、多积分赛等设置，

保证了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例如自行车、赛艇、

乒乓球等项目。

3.3 级别状态为“确认”的运动员级别同样可

能变化

脊髓损伤或脑瘫类的级别状态为“确认”的运

动员，经过多年的体育运动，躯干及肢体功能可能

北京残奥会分级代码及含义                          伦敦残奥会分级代码及含义

PPS ：运动员已获得永久性国际级别直接参赛

PRS ：运动员已获得国际级别，目前处于观察，

      可能参加残奥会赛前分级

PNS ：从未获得国际级别的新运动员，可报名    N ：从未获得国际级别的新运动员，不可报名

表 2  两届残奥会级别状态代码及含义的比较

C ：运动员已获得“确认”的国际级别直接参赛

R ：运动员已获得国际级别，目前处于观察，可能参   

    加残奥会赛前分级

                北京残奥会                    伦敦残奥会

赛前分级申诉提出    上午单元 ：14:30-20:30           上午单元 ：14:30-17:00

时间段              下午单元 : 20:30- 次日 10:30      下午单元 20:30- 次日 8:30

赛场观察申诉时间    结果公布后 60 分钟内              结果公布后 15 分钟内

主分级师权限        特殊情况下对 PPS 运动员提起       任何时候均可

表 3 两届残奥会申诉规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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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躯干的前屈、后伸、旋

转能力及肢体的协调性、肌力水平、关节控制能力

等方面，在残奥会级别的比赛中，也可能出现“确认”

状态的运动员级别变更，较以前在运动员分级管理

上更为动态。这恰恰显示了体育运动对残疾人功能

恢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回归了残疾人体育的本

质需求。

3.4 取消新运动员直接分级参赛和扩大主分级

师权限

国际残奥委会取消新运动员直接在残奥会上分

级参赛，运动员需经历几次大赛的分级才能参赛；给

予主分级师的权限等措施，降低了最高水平的国际

赛事中分级误差的机率，从而提高了竞赛的公平性。

但在主分级师权限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监管也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3.5 扩大参赛残疾类别

智障残疾人的参与，扩大了残疾人参与类别，

可以广泛吸引更多的残疾人参与运动。但部分级别

未设项，使得这些级别的各国运动员失去在最高水

平的舞台上，相互交流、展示的机会。

4 思考与建议

从两届残奥会分级管理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残奥

会分级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在此

基础上对我国的分级管理工作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4.1 建议制定国内分级的纲领性文件

虽然近几年我国分级管理取得了进步，但尚未

形成制度化管理，各省市对分级工作的基本原则和

内容存在着认识差异。国际残奥委员会关于分级工

作的根本文件是《分级总则》，它描述了分级管理的

基本框架，涵盖了分级师的培养和工作规范、分级工

作流程中各环节等管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各单项

组织制定本项目的分级规则，并保证分级规则的执

行。因此，我国应考虑制定相应的分级工作的纲领

性文件，出台较为系统、完整的分级管理的政策法规，

逐步形成我国分级的制度保障，使分级工作的开展

更加规范，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促进

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分级流程更规范化并严格执行   

在参照国际分级工作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分级

工作流程已基本形成，对于每位参加分级的运动员，

应按照病史询问、医学检查、功能评定、运动能力评

估的流程有序的进行，必要时还要进行赛前的动作观

察，部分脑瘫运动员需在多次比赛中重复上述工作。

通过一系列规范的工作，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运动

员的参赛级别。但因国内比赛需要分级运动员众多、

分级时间短等原因，未按流程完成工作的情况时有

发生。

4.3 增加分级评估手段

国际分级师在进行功能评定时，检查十分细致。

上肢肌力水平的评定时，除常规检查肩、肘、前臂、

腕等功能外，还特别对手部拇指、掌等功能进行评定。

下肢除肌力水平检查外，对脑瘫运动员还常进行髋、

膝等关节控制能力的检查。另外，较注重运动能力的

评定，要求运动员做出其参赛项目的关键动作，如

投掷动作模拟、快速跑动并急停、高抬腿等，观察

其协调性、肌力水平、关节活动度、肢体运动的对

称性。国际分级师对于盲人运动员的视力检查也较

以前更规范。经过病史询问、验光检查、视力检查、

眼部检查等一系列检查。选择的视力表是盲人运动

员的特殊检查使用的，必要时辅以视诱发电位、视

网膜电图等检查得出较接近运动员真实视力的结果。

这些都应当认真学习和借鉴。

随着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分级工

作应与事业发展相适应。我国需从多渠道、多层次

地吸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立一支热爱支持残

疾人体育事业、尊重体育公平原则，分级业务娴熟，

外语良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4]，才能推动我国残疾人

体育事业深入、持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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